
广见市人民政府令

第 158 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占用管理

办法〉等 16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已经 2017 年 10 月 18 日市政府

第 15 届 2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市长 保影I
2018 年 2 月 13 日

— 1 —



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

（2012 年 5 月 17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71 号公布，根据

2015 年 11 月 4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33 号《广州市城乡规划

技术规定》第一次修改，根据 2018 年 2 月 13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

令第 158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占

用管理办法〉等 16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实现城乡规划编制和规划管

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保障城乡规划实施，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乡规划的制定、修改和实施，应

当遵守本规定。

本市的规划区可以划分为城市规划区、镇规划区和村庄规

划区。

第三条 各项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和建设，应当按照经批准

的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规划执行；尚

未编制上述规划的，应当按照上层次城乡规划和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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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本市按照规划的城市区位和功能定位要求，对各项

建设实施规划密度分区管制。规划密度分区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划

定，具体控制指标和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中规定。

第五条 城乡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强化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建设宜居城乡和现代产业体系的

“首善之区”、建设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化大都市、走新

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目标，保持历史文化名城和“山、水、城、

田、海”的城市格局，发挥城乡规划引领城乡建设、改善生态环

境、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作用，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制定和修改城乡规划应当注重和加强对土地便用现状及已经

作出的规划审批和许可行为的调查，遵循前瞻性、科学性、可实

施性、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以及有利于发挥规划

的引导、统筹、调控等公共政策作用的规划编制原则。其中，有

关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

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等的专业规划，应当在该专业规划草案上报

审批前，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第六条 本市编制城乡规划和实施规划管理采用的广州市平

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应当与国家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相联系，

两套坐标系统应当逐步实现统一。

第七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划定紫线、红线、绿线、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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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线、黑线等 “六线”，并提出相关规划控制要求。规划区内的

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应当遵守“六线” 规划控制要求。

（一）紫线：指城乡规划中用于界定历史文化街区（或者历

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

（二）红线：指城乡规划中用于界定道路、广场用地和对外

交通用地（管道运输用地除外）、交通设施用地范围的控制线。

（三）绿线：指城乡规划中用于界定公共绿地、防护绿地、

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绿地、生态风景林

地等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

（四）蓝线：指城乡规划中用于界定江、河、湖、库、渠和

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范围的控制线。

（五）黄线：指城乡规划中用于界定市政公用设施用地范围

的控制线。

（六）黑线：指城乡 规划中用于界定建设用地范围的控

制线。

第八条 城市设计贯穿城乡规划各阶段。重要地块宜遵循自

然环境与人工景观、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地方特色与时代特点

相和谐的原则开展城市设计。经审定的城市设计应当纳入城乡

规划。

第九条 地下空间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制城

市总体规划时，应当同步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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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详细规划时，应当依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城市

地下空间建设规划。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应当与经济和

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遵循统筹安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的原

则，充分考虑防灾减灾、人民防空和通信等需要 C

第十条 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应当贯彻严格保护和科学利用

历史文化资源的基本原则，应当以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为目标，以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为依据，保护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加强文物保护，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登记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文物线索、古树名木和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依法

纳入城乡规划进行保护和管理。

第十一条 为促进绿色建筑发展，节约能源，保护和改善环

境，建设低碳型经济社会，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中贯彻执行修建

绿色建筑的政策法规。对因实施绿色建筑技术而必须增加的建筑

面积，符合现行政策法规的规定并经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认定后，

可不纳入计算容积率。具体认定办法由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另行制订，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C

第十二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规定制订具体的城

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经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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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乡规划勘察与测绘

第十三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具备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

现状、生态环境现状、城乡规划工程地质勘察和城乡规划测绘等

必要的基础资料。城乡规划勘察和测绘应当满足城乡规划编制和

实施规划管理的需要。

第十四条 城乡规划工程地质勘察阶段与城乡规划编制阶段

相适应，分为总体规划勘察阶段和详细规划勘察阶段。城乡规划

工程地质与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范的规定和广

州市勘测信息系统的要求，并纳入广州市地下空间信息系统的统

一管理。

第+五条 本市城乡规划测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平面坐标系统应当采用高斯正形投影 3 度带的平面直

角坐标系统，投影面采用本市平均高程面，投影长度变形值应当

小于 2.5 厘米/千米。首级立面控制网的等级应当为二等，其主

要技术要求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测量规范及相关技术规定。

（二）采用独立的高程系统。首级高程控制网的等级为二等，

其主要技术要求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测量规范及相关技术规定。

（三）根据城乡规划的需要测量规划区的基本地形图，并进

行定期更新、汇交。基本地形图系列的比例尺为 1 ：500、1 ：

2000、1 ：5000, 并且应当采用本市地形图图式及图幅分幅编号

和数字测量方法，建立数字地形图库。数字地形图应当包括数字

线划图（DLG）、数字高 程模型（DEM）、数 字正射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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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及数字栅格图（DRG）。

（四）规划区范围应当测绘 1 ：5000 地形图，并且每 5 年更

新 1次；市辖区范围内还应当测绘 1 ：2000 地形图，并且每 3 年

更新 1次；市辖区范围内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确定的集中成片的城

镇建设用地区域还应当测绘 1 ：500 地形图，并且每年更新 1 次；

市辖区范围内建设活动较为集中的其余建设区域还应当测绘 1 ：500

地形图，并且每 2年更新 1 次。对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城乡

规划建设及重大工程急需的基础测绘成果应当及时更新。

第十六条 城乡规划的实施应当以城乡规划工程测量为基

础。城乡规划工程测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规划建设用地地形及界址点测量。

（二）建设工程的放线、验线及规划验收测量。

城乡规划工程测量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测量规范和建筑设计规

范的要求。建筑工程的规划验收测量应当与房产测量相衔接。

第三章 城市规划区和镇规划区技术规定

第一节 建设用地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一般包括建设单位、建设项

目、建设用地使用性质、规划用地界限、规划用地红线面积和有

效期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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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般包括建设单位、建设项目、建设用

地便用性质、规划用地界限、规划用地红线面积和有效期限等内

容，尚未提供规划条件的还应当同时提供规划条件。

第十八条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应当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依

据，紫线范围内的用地规划许可应当符合紫线管理要求和保护规

划。尚无控制性详细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修改的地块,

因国家、省或者市重点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应当以经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条件、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为依据。

第+九条 本市用地分类应当符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

设用地标准》的规定。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建设

用地兼容性确定建设用地使用性质。控制性洋细规划已经对建设

用地兼容性作出规定的，应当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执行；控制性

详细规划未对其作出规定的，可以按照经批准公布的建设用地兼

容性规定执行。确需改变建设用地使用性质，且超出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建设用地兼容性范围的，应当先行依法修改控制性详细

规划。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规划用地界限的划定应当符合城乡规划

要求、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有关技术标准与准则，以按照规划要

求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成果资料和依成果绘制的规定比例尺地形

图为依据，结合建筑区划和征收范围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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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规划用地红线面积包括建设项目可建设用地面

积、道路面积、绿地面积、河涌水系面积、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面

积、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以及除上述用地面积以外必须实施整

体征收或者补偿的用地面积。各部分用地面积应当在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中明确 C

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应当依据规划用地红线面积中的建设项

目可建设用地面积依法确定。

建设项目可建设用地面积应当满足各类建设项目独立建设的

最小用地规模的要求。各类建设项目独立建设的最小用地规模由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综合考虑建设项目的性质、特点、有利于城乡

规划统一实施和集约、节约使用土地等因素确定。

第二十二条 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一般应当明确用地性质、用

地面积、建筑密度、容积率、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绿地率、建

筑间距、建筑退让、停车配建、公共服务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

设施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其他要求等内容。出让地块如涉

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明确地下空间使用性质、水平投影范

围、垂直空间范围、建设规模、公建配套要求、出入口、通风口

和排水口的设置要求等内容。

建筑公共开放空间是附属于建筑物，面向小区不特定业主或

者公众、全天候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包括架空层、屋顶花园、

骑楼、建筑物内城市公共通道等。符合技术要求的建筑公共开放

空间，其中，住宅、办公、商业类建筑位于建筑物首层的建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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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开放空间不计入容积率；位于首层以外的建筑公共开放空间不

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累计不得大于规划条件核定的计算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的 3%。

地下公共通道、地下公交站场、地铁站台层、地铁站厅层

（除商业设施外）、地下停车库、地下非机动车库、非平战结合

的人防工程和地下市政公用设施及地下设备用房等地下空间的建

筑面积不计算容积率。

本市建设工程容积率具体计算办法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另行

制定。

第二十三条 结建地下空间项目地下部分水平用地范围不得

超出地表用地界线，且地下室边线与用地界线和规划控制线等的

退让距离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的要求，但是属

于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中明确的出入

口、通风口、排水口、通道等除外。

城市规划对地下空间有统建要求的，地下空间规划建设用地

范围可以单独划定。地下空间分层开发利用的，应当共用出入

口、通风口和排水口等设施。

第二十四条 居住用地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地率应当符

合附表一的规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规划以及规定另有规定

的除外。

居住用地应当配套建设与街区管理、居住人口规模及住宅建

筑面积相适应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具体配建指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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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符合附表二的规定。

居住用地内公共服务设施宜独立设置。其中肉菜市场、生鲜

超市以及开展加工、制造、机电维修或者机动车维修、餐饮、茶

艺、酒吧、娱乐、网吧、电子游戏、放映场、桑拿、沐足、废品

收购等影响环境和居民生活的经营活动的商业用房应当独立设

置，不得设于住宅楼内。

经规划确定在住宅楼内设置商业用房的，应当符合下列

规定：

（一）商业用房应当设置独立出入口及疏散楼梯，且出入口

不得朝向居住小区内部；

（二）临 40 米及以上道路设置的，除一般建筑临道路退让要

求外，还应当预留用于人流疏散、货物装卸的专用通道。

居住用地内独立设置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必须在

规划地块建设总量（不含上述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完成 50%前建设完毕，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其中，

垃圾压缩站、变电站、公共厕所、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消防站、派出所、燃气设施和燃气抢险

点、公交首末站、老年人福利设施、幼儿园、小学等设施应当先

于住宅首期工程或者与其同时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在住

宅首期工程预售前先行验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城

市更新改造的安置房项目经市政府批准的除外。建设单位在编制

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报批时，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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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定，并结合具体公建配套项目的服务人群、服务功能、经

济规模和建筑区划等因素，合理确定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时序，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确认后实施。

第二十五条 商业商务用地建筑密度和绿地率应当符合附表

三的规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规划以及规定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二十六条 工业用地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地率应当符

合附表四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旧城更新和城中村改造应当以《广州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相关层次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依据，

并且符合下列规定：

（一）依法严格落实对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

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

（二）对危破房相对集中、土地功能布局明显不合理或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旧城区和城中村，应当重点完善绿地和公

共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改善人居环境。

（三）对危破房分布较零散、环境设施标准较低的旧城区和

城中村，在不改变原有街区与建筑历史风貌和空间肌理的基础

上，可实施零散改造，重点采取修缮排危、完善支路网系统、完

善公建配套、立面整饰等方式，提升地区活力，改善居住生活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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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建设用地竖向标高应当符合城乡规划确定的控

制标高，满足防洪（潮）、排涝要求，与相邻地块及城市道路、

广场、绿地相协调，并且应当有利于建筑布局及空间环境的规划

设计。

第二十九条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划分为城镇公共道路和业主

共有道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封闭使用城镇公共道路。城

镇公共道路包括：

（-）新建建筑区划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建设用地规划条

件中确定的道路以及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

面图中确定的城镇公共道路。

（二）已建成或者已经部分实施建设的建筑区划内，除本款

第（一）项规定外，历史上或者现状作为城镇公共道路使用的

道路。

第三十条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划分为城镇公共绿地、业主共

有绿地和个人专有绿地。

城镇公共绿地包括：

（一）新建建筑区划内，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建设用地规

划条件中确定的公共绿地。

（二）已建成或者已经部分实施建设的建筑区划内，除本款

第（一）项规定外，历史上或者现状作为城镇公共绿地使用的

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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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筑工程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查一般包括建设单位、建

设项目名称、建设位置、建设规模、使用性质、建筑高度、建筑

间距、临路退让、建筑布局、建筑平立制面设计、公共服务设

施、停车配建、建筑景观、周边环境要求和有效期限等内容 C

第三十二条 建筑工程使用性质应当符合建设用地使用性

质、规划条件和建筑设计规范。对使用性质的表述应当准确、规

范、涵义明确。

第三十三条 非住宅类项目的建筑平、立面应当符合公共建

筑的设计规范和城市设计要求。除酒店用房外，建筑平面不得采

用单元式或者住宅套型式设计，不得设置厨房等居住空间；卫生

间宜集中设置，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商业用房、办公用房不得超

过本层建筑面积的 1/3；开水间或者饮用水供应点应当集中设置。

第三十四条 建筑工程的高度应当结合建筑间距、建设用地

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经批准的城市设计要求综合确定，并应当符

合各相关专业管理要求。

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时，机场

周边、白云山周边、珠江两岸一线、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重要国家机关、涉密机关、军事禁区和军事

管理区周边等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城乡规划对建筑高度有特殊

规定的地区，应当根据该特殊规定综合确定建黄工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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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建筑工程之间的间距应当根据广州地区日照、

采光、通风特点及消防、防灾、管线埋设和视觉等要求，并结合

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和布局朝向、建设用地的实际情况、毗邻建筑

属性等因素综合确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规划以及规定另有

规定的除外。

同一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各类建筑工程之间的间距应当符合

下列规定：

（一）民用建筑相邻布置时，被遮挡一侧为居住建筑的，建

筑间距应当符合附表五的规定；被遮挡一侧为民用非居住建筑

的，建筑间距应当符合附表六的规定。医院病房楼、休（疗）

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生活用房和学校教学楼等民用建筑

位于被遮挡一侧的，建筑间距应当按照居住建筑间距标准的 L2

倍控制，且应当符合附表七的规定。

（二）民用建筑与非民用建筑相邻布置时，被遮挡一侧为民

用建筑的，其建筑间距按照本款第（一）项的规定执行；被遮

挡一侧为非民用建筑的，建筑间距应当符合附表六的规定。

（三）非民用建筑及其他有特殊要求的民用非居住建筑之间

的建筑间距应 当符合消防、环保和工艺要求，并执行国家相关

规范。

城市、镇旧城区房屋整体或者主体结构安全、能够基本满足

正常使用要求的房屋，应当结合旧城更新规划逐步统筹更新，在

旧城更新规划实施前可以进行原状维修。经鉴定为局部或者整幢

危房的房屋，可以在不增加原有合法产权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

— 229 —



不扩大基底面积、不改变四至关系和不改变使用性质的前提下进

行原址重建或者改建，并且不适用前款间距规定。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相关规划以及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建筑工程与规划用地界线之间的退界距离不得

小于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五条计算的建筑间距值的50% ，且应当符

合附表八有关建筑工程最小退界距离的规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相关规划以及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规划用地界线进入相邻的城镇公共道路、河涌的规划用地范

围，或者与其规划用地边线重合的，临规划用地界线的建筑工程

的退界距离可自城镇公共道路或者河涌的规划中线起计算。

第三十七条 建筑工程临规划道路、蓝线、绿线以及铁路和

架空电力线的建筑退让应当符合附表九、附表十和附表十一的规

定。同时还应当符合道路、消防、环保、卫生、通讯、文物保

护、风景名胜区保护和水源保护区保护、防汛（潮）、交通安

全、安全生产和城市景观等方面的要求。如果按照上述规定计算

的建筑退让距离小于根据本规定第三十六条计算的建筑间距的，

应当按照建筑间距数值确定建筑退让距离。

建筑工程退让范围应当作为绿化、人流集散及市政管线埋设

用地。绿化建设应当符合城市绿化管理的有关规定。

建筑工程退让道路范围内一般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建

（构）筑物，但确需建设道路附属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和经市人

民政府批准的除外。退让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高度不大于 2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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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足公路安全保护的相关规定，其中处于高速公路退

让范围内的，其建筑退让距离不少于 50 米。

本条规定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退让道路、城

市高架路、立交、高架路匝道、蓝线、绿线时的退让要求。

第三十八条 一般建筑物的面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低、多层建筑的最大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100 米。

（二）高层建筑塔楼单体面宽不得大于 80 米，且各单体累加

面宽不得大于对应用她红线面宽的 2/3。

位于珠江两岸一线等城市重要景观控制地区或者具有城市标

志性意义、影响城市生态景观的建筑物面宽，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应当组织进行城市设计研究，经公示并报规划委员会审议后，根

据审议结果确定；除文化、体育等城市级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外，

低、多层建筑或者高层建筑裙楼最大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80 米，

高层建筑塔楼最大连续面宽不大于 60 米。

对建筑面宽有特殊要求的其他建设工程，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可以组织进行城市设计研究或者专家评审，其建筑面宽根据研究

或者评审结果确定。

第三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应当按照有关技术

标准配建或者增建一定规模的停车场。商业设施、文娱场所、医

院、中小学校、幼儿园、交通枢纽等建设项目，应当在用地范围

内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增配符合城乡规划、道路交通管理要

求的装卸货泊位、出租车和小汽车上下客泊位、旅游巴士或者救

护车停车位。建筑物机动车出入口距离城市道路应当预留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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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空间。

建筑工程停车配建标准按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执行，其

中住宅建筑工程的停车配建标准根据住宅类型、所处区位、交通

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每 100 平方米的住宅建筑面积应当配建

12—18 个停车位；属于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的，每 100 平方米的住

宅建筑面积应 当配建 10—18 个停车位；建筑工程停车配建标准

应当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交通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每 3 年评估一次，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新出让用地应当按

照停车位的一定比例预留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接口。

第四十条 建筑工程建设应当符合下列城市景观和环境建设

规定：

（一）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城市重要地区的控制性详

细规划，可以要求编制景观专项规划或者城市设计，纳入控制性

详细规划。

（二）建筑工程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

面图应当包括建设场地环境设计的内容。建设场地环境设计应当

充分考虑地形特点，合理规划设置绿地、水体、铺地和景观小品

等景观元素，创造适宜的人居环境。

（三）建筑工程的立面、体量、风格、色彩等应当与周边建

筑、生态、人文等环境相协调，鼓励传承和弘扬岭南建筑文化，

使用永久性建筑材料，并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对于城市标志性

建筑工程、位于城市重要地区的建筑工程，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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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织城市设计研究或者专家论证。

（四）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时，其周边环境和立体绿

化应当与主体建筑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和投入

使用。

（五）新建影剧院、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大型商场等

较大规模的公共建筑，应当在主入口设置绿化休闲广场，广场应

当设置绿化、建筑小品、休息座椅、广场灯及夜景照明系统等配

套设施。

（六）沿城市道路、广场设置的建筑物前广场、人行道及商

场入口的铺设材质及形式应当协调，并应当与绿化、建筑小品等

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和投入使用。

（七）位干城市重要地区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建筑夜景灯

饰照明设计和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和投入试用。建筑夜景灯饰照明设计应当遵照科学设置、和谐美

观、节能环保的原则。文物建筑的夜景灯饰照明设计，应当遵循

确保文物建筑安全、不改变文物原状和外观历史风貌的原则。

第四十一条 商业、办公用途的大开间形式的建筑内部空

间，建设单位应当在建筑设计方案中明确通道、楼梯、大堂等公

共空间的位置和尺寸。

第四十二条 值班室（岗、亭）、实体围墙和大门（门楼）

等辅助性建（构）筑物应当符合城市景观、建筑退让、市政管

线、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及其他有关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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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外部附属构筑物应当与主体建筑相协调，与主体建

筑同步设计、设置，并符合城市景观、高度控制、环境保护及其

他有关规范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 紫线范围内的各项建设应当符合国务院《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建设部《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和

保护规划等的相关规定，遵循维护历史遗存、改善基础设施、提

高环境质量的原则。

第四十四条 传统骑楼街的保护、更新和改造应当保持原有

历史风貌，同时保证各骑楼单体建筑之间的统一和协调，突出骑

楼连续的城市景观。

第四十五条 严格控制临时建设工程。审批临时建设工程应

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属于依法可以建设临时建设工程的情形。

（二）临时建设工程不得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

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环境、市容和安全。

第三节 市政工程

第四十六条 规划建设道路交通工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主干路及以上级或者通行电车的城市道路，其机动车

道通行净高原则上不小于 5 米；其他城市道路的机动车道通行净

高有条件的应当按不小于 4.5 米设计，条件困难的，如在到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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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区域有不少于 1 条道路达到 4.5 米以上净高标准，可根据实际

情况相应放宽；人行道通行净高不小于 2.5 米。

（二）支路应当与支路、次干路相接，确需与主干路相接

的，应当组织右进右出交通。

（三）道路立交控制用地范围内不得建设除城市基础设施外

的建（构）筑物。

（四）严格控制在主干路上开设车辆出入口。

（五）大型公共建筑物或者对城市交通产生较大影响的建设

项目应当进行交通影响评估，并根据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估意见

完善交通设施 C

（六）停车场（库）出入口应当设置缓冲区间，缓冲区间和

起坡道不得占用规划道路，闸机不得占用规划道路和建筑退让范

围。严格控制直接正对主干路设置停车场（库）出入口。

（七）城市道路应当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的规定设置无

障碍设施。

（A）新建、改建主、次干路原则上应当同步设置公共交通

港湾式停靠站。

（九）公交网络规划中规划有快速公交（BRT）线路的路段，

应当按照规划要求预留控制快速公交廊道、车站以及附属设施

用地。

（十）沿人行道种植行道树、设置公共交通停靠站（亭）、

垃圾回收箱和自助式公用电话亭等设施时，不得遮挡路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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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灯、交通标志等交通设施，不得妨碍交通视线及行人的正常

通行。

（十一）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应当同步建设道路交通安

全设施；道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道路监控设施

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交通

信号灯、交通标志牌、路灯等没施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应

当采用共杆的方式设置。

（十二） 新建人行天桥或者隧道的步梯出入口应当结合步行

交通系统合理设置，其中与新建道路同步建设的人行天桥或者隧

道的步梯出入口一般不得占用市政人行道。

第四十七条 规划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划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控制保护区，并纳入城乡

规划。

（二）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应当兼顾行人过街的功能，并且设

置无障碍设施；兼顾行人过街功能的通道不得封闭。

（三）城市轨道交通的风亭不得占用市政人行道，应当结合

相邻拟建建筑物设计和建设。

（四）控制与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衔接的公共汽车电车首末

站、中途站、枢纽站用地。

第四十八条 规划建设其他交通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城市客（货）运站场、公交首末站、枢纽站场应当进

行交通影响评估，并根据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估意见完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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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二）公交首末站原则上应当设置在城市道路以外的独立用

地上。公交港湾式停靠站有条件的，应当设置在行人过街设施

附近。

（三）在商业区、交通枢纽区、大型公建区等设置的行人过

街天桥或者隧道，应当设置自动扶梯或者预留设置自动扶梯的

条件。

（四）建设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应当将配套设施纳入路位

选线方案一并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第四十九条 规划建设管线工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管线沿道路边线向道路中线方向平行布置的次序，一

般东、南侧为配气管、配水管、电力管道、污水管、雨水管；

西、北侧为配气管、配水管、通信管道、燃气管、热力管、供水

干管。

（二）各管线工程应当遵循统一规划的原则，在城乡规划划

定的范围内，应当采用共同管沟或者同沟同井的方式进行建设。

（三）管线应当优先布置在人行道下，原则上不得在行道树

下敷设。

（四）各类管井顶面标高应当与道路设计标高一致，在人行

道下设置的管线，其顶板装饰应当与人行道面砖铺砌统一，并且

与道路景观相协调。

（五）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桥梁和隧道应当考虑管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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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并且同步设计、同步建设；不能同步建设的，应当预留管

线通过的位置。

（六）除 110 千伏和 220 千伏的电力管线外，规划区建设用

地范围内新建的各类管线应当在地下埋设，现有架空管线应当逐

步改造为地下埋设。110 千伏和 220 千伏的电力管线要求在地下

埋设的范围，按照广州市供电用电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具体

如下：

1. 西二环、北二环高速公路以南，东二环高速公路以西，

佛山水道、珠江后航道、黄埔航道以北范围以及番禺区市桥街、

沙头街、东环街、桥南街和花都区新华街、白云区建制镇、南沙

新区明珠湾区以及上述范围以外的中心镇的中心区范围内新建的

110 千伏的电力线路；

2. 华南北路、广汕公路以南，东二环高速公路以西，佛山

水道、珠江后航道、黄埔航道以北范围以及番禺区市桥街、沙头

街、东环街、桥南街和花都区新华街、白云区建制镇的中心区范

围、南沙新区蕉门河中心区和明珠湾区内新建的 220 千伏的电力

线路；

3. 上述范围内现有的 110 千伏和 220 千伏电力架空线应当逐

步改造为地下埋设。

（七）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配套建设的排水设施，应当

实行雨污分流，已建成的雨污合流区域应当逐步进行雨污分流改

造。上述排水设施应当采取雨水径流控制措施，使建设后的雨水

— 238 —



径流量不超过建设前的雨水径流量。新建建设工程硬化面积达 1

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除城镇公共道路外，每万平方米硬化面积

应当配建不小于 500 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新建项目硬化地面

中，除城镇公共道路外，建筑物的室外可渗透地面率应当符合广

州市建设项目两水径流控制的相关规定。

（八）在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的收集范围内，有完善雨污分

流管网的地区，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不得设化粪池，现有化

粪池应当逐步取消。

（九）油气管道的规划建设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

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关于管道安全保护的要求，石油

管道、次高压及以上压力等级燃气管道两侧 5 米范围内禁止修建

建（构）筑物，油气管道与建（构）筑物、排水管渠及其他管

线的安全距离还应当符合国家规范等有关强制性条文的要求 C

第五十条 固体废物收运处理站（场）、污水处理厂和污水

泵站、供水设施、雨水设施及防洪排涝设施、变电站、发电厂、

消防站、加油（气）站、燃气站（场）等市政公用设施的用地

和规划控制指标，应当根据上层次城乡规划、市政专项规划和有

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予以明确。因城市建设

发展需要增设上述市政公用设施时，应当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控制

性详细规划 C

第五十一条 规划建设水利及排水工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河道堤防布局应当满足城市防洪排涝、供水、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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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景观娱乐、航运等不同功能要求，遵循人水和谐、自然生态

的原则，并结合水系现状分布特征，按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合理布

局，形成水网连通、功能完善、水质持续改善的水网系统。

（二）珠江广州河段（前、后、西航道等）的防洪标准为

200 年一遇；流溪河干流太平场以下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以

上为 50 年一遇；白泥河防洪标准为 20—50 年一遇。

（三）城市规划区排涝标准为 2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不成灾，

村庄规划区排涝标准为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不成灾。

（四）新建项目，新建、扩建和成片改造的区域设计重现期

不低于5 年，重要地区（含立交、下沉隧道）设计重现期不低于

10 年。在已建城区中，特别困难区域经论证后可按 2—3 年重现

期标准改造。

（五）水利工程应当纳入蓝线规划管理，划定保护控制范围

并确定保护要求。

（六）在公共污水管网覆盖的地区，不得设置入河污水排

放口。

第四章 村庄规划区技术规定

第五十二条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应当明确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建设项目名称、建设位置、建设规模、规划用地界线及面

积、使用性质、建筑高度、建筑间距、临路退让、周边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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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期限等内容。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应当以经批准的村庄规划为依据，并考虑

文化遗产现状，遵循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

第五十三条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应当统筹考虑、合理安排,

鼓励集中布局，优先保证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

用地。

农村村民 1 户只能拥有 1 处宅基地。新批准每户住宅建筑基

底面积控制在 80 平方米以内，增城、从化区范围内可按照国家、

省的相关规定确定；建筑面积控制在 280 平方米以内。户均总用

地按照非公寓式住宅及公寓式住宅的具体要求确定。宅前绿地、

户间退让用地均包含在户均总用地内。

在允许建设非公寓式住宅的区域鼓励建设公寓式住宅。在每

户总建筑面积控制在 280 平方米以内的前提下，每户村民可以选

择 1 套或者多套公寓式住宅。节余用地优先安排村公共服务设施

后，可以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

第五十四条 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及公益事业建设的技

术标准参照第三章的规定执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应当符合城乡

规划的要求，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和建筑密度。其中，公寓式

住宅的技术标准参照第三章的规定执行，建筑间距按照附表六执

行，非公寓式住宅的技术标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建筑层数应当不超过 3 层，根据功能需要可以增设梯

间和功能用房，3 层部分建筑高度应当不大于 11 米，设梯间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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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房的建筑高度应当不大于 14 米。鼓励采用坡屋顶。

（二）新规划村民住宅，主要朝向的建筑间距应不小于 6 米,

次要朝向的建筑间距应不小于 2 米（建设联排式住宅的除外）。

建筑成组布置总长超过 45 米或者因交通、防火需要的，应当预

留不小于 6 米的公共通道。

（三）现状村民住宅改建、扩建，不得影响邻屋安全，临路

方向退缩建筑间距不少于 2 米（以道路中心线为基准），其他方

向退缩建筑间距不少于 0.6 米（以用地边界为基准，建设联排式

住宅的除外）。

（四）最小间距范围内，不得设置阳台、飘窗、雨蓬、花

槽、台阶等。住宅次要朝向外墙应当为防火墙C

（五）新规划村民住宅区应规划设置组团道路，临城市道路

的住宅退让道路拉线应当符合本规定第三十七条的要求。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中部分术语解释如下：

（一）“旧城区”是指建成时间超过 30 年的历史城区，其中

中心城区旧城区范围包括环市路一恒福路一永福路一越秀区与天

河区区界以南一广州大道以西、昌岗路一新港路以北、白鹅潭珠

江水道（鹤洞大桥）一同德涌以东的地区，面积约 54 平方公里。

市桥、新华、荔城、街口的旧城区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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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会区”是指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

番禺区、白云区北二环高速公路以南地区、黄埔区除知识城和九

龙镇区以外的地区。

（三）“容积率” 是指建设用地内计算容积率的建筑面积与

可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

（四）“建筑密度” 是指建设用地内建筑物的基底面积总和

占用地面积的比例。

（五）“建筑面积”是指建（构）筑物外墙（柱）勒脚以上

各层外围结构面水平投影面积，包括主要功能空间、附属功能空

间和墙体结构的面积，不包括外墙结构面以外装饰面层部分

面积。

（六）“建筑间距”是指两幢建（构）筑物外墙勒脚以上外

墙表面之间的水平距离。

（七）“高层居住建筑”是指 10 层及 10 层以上的居住建筑。

“高层民用非居住建筑”是指建筑高度大于 24 米的非居住建筑。

（八）“塔式建筑”是指各立面高宽比均大于 3 ：2 的建筑；

“板式建筑”是指非塔式建筑的其他建筑。两幢塔式建筑连体布

置的，按照板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九） “南北向” 建筑是指建筑正南北向布置或者南偏东

（西）45 度以内（含 45 度）布置；“东西向”建筑是指建筑正

东西向布置或者东（西）偏南 45 度以内（不含 45 度）布置。

建筑开窗面积较多的朝向为主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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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遮挡”是指相邻建筑的阳光遮挡关系，位于南面或

者东面的建筑称作遮挡建筑，位于北面或者西面的建筑称作被遮

挡建筑。

（十一）“建筑高度” 一般指室外自然地坪计算至建筑女儿

墙顶或者檐口的高度。因机场、气象、通讯、军事设施等保护有

净空高度限制时，建筑高度应计至天面附属构筑物顶点。

（十二）“绿地率”是指城市一定地区内各类绿化用地总面

积占该地区总面积的比值。

（十三）“非公寓式住宅”是指有独立用地，垂直交通一家

独用，独立或联排布置的低层住宅。

（十四）“居住用地内”是指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规划条件确定的范围。

（十五）“完成” 是指建设工程按《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

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规定实施

前已取得规划批准文件且仍然有效的，有关技术标准按照相关批

准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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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居住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地率

控制指标表

适

用

范

围

住宅

平均

层数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

地

率

用地2

15ha

用地、

5ha且
<15ha

用地<
5ha

用地》

15ha

用地》

5ha且
＜15ha

用地<
5ha

旧

城

区

1-3层 — W1.6 <1.8 — W45 W50

/25%

4-6层 W2.2 WZ3 W2.4 W32 W35 W40

7-9层 W2.4 W2.5 42.6 W28 W30 ≤32

10-18层 W2.5 W2.6 ≤2.8 W25 ≤28 W30

19层以上 <2.8 ≤2.9 W3.0 W22 W25 S28

旧

城

外

地

区

1-3层 一 WLO W1.2 — W32 W40

》35%
4-6层 WL3 WL4 ≤1.6 ≤28 ≤3O ≤32

7-9层 ≤1.6 ≤1.7 ≤2.0 W25 W28 W30

10层以上 W2. 8 W2. 9 W3.0 W22 W25 W28

注：

1. 所有指标的用地面积应以净用地（即建设项目可建设用地面积）计算。
2. 表中的住宅平均层数并非控制指标，只是给出各级强度居住区的平均住宅层数参考值。
3. 涉及历史文化名族保护的，应当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相关规定执行。
4.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要求：用地ml5ha的居住用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l.5 平方来；用地
少5ha且＜15ha的居住用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才1.0 平方来；用地＜5ha的居住用地，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0.5 平方米。

5. 各项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和建设，应当按照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和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的相关规划执行；上述规划未作出规定或者尚未编制规划的，应当按照上层次城

乡规划和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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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 强
（一）街道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置标准。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现模

（rri7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育施教设

高中

24班 16800
21600

%400| 3 ~4

每班50生。
生均用地面积：

中心城区218 M/生，
中心城区以外地区》
22 nf/生。
生均建筑面积

（不含学生宿舍）＞14
irf/生。

独立高中应为36 班以上规模，居住人口不足时允许设30
班或24班高中。

初级中学应为 24 班以上规模，旧城区改造项目用地紧张
时允许设18班初中作为下限。

完全中学应达 36 班以上规模，旧城区改造项目用地紧张

时允许设30 班完全中学作为下限。

若需设置学生宿舍，高中（包括完全中学）学生宿舍生均
建筑面积宜4~6 nf/生；初中学生宿舍生均建筑面积宜学5. 5
nf/生。
初中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m。
教育设施不得与殡仪馆、医院的太平间、传染病院等建筑

毗邻，且不宜与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安看守所、加油站、
变电站、垃圾压缩站、公交首末站等毗邻，与易燃易爆场所间
的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高压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严禁穿越
或跨越学校校园，当在学校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
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要求。

30班 21000
27000

目3000 4~5

36 班 25200
32400

〔39600
5 ~6

42班 29400
37800
^6200] 6 ~7

48 班 33600
43200

国8股
7 ~8

54 班 37800
48600

(59400 8 ~9

60班 42000
54000

理则
9~10

初中

18 班 8100
9090

|20700
1.9 ~2.6 每班50生。

生均用地面积：
中心城区3 10.1 rf/
生，中心城区以外地
区023 nf/生。
生均建筑面积

（不含学生宿舍）＞9
irf/生。

24班 10800
12120

|27600
2.6~3.4

30班 13500
15150

遨
3.4~4.1

36 班 16200
18180

4. 1 ~4.9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rtf/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如设 置要求

筑积
一

理
B

用地

面积

教育

设施

完全

中学

30班 17250
21075

33750；
1.5~1.9 每班50生。

生均用地面积和
生均建筑面积：高中
阶段参照高中标准，
初中阶段参照初中标
准。

运动场地不宜少于10 nf/生（中心城区高中不宜少于6 nf
/生，初中不宜少于 4. 3 iif/生）。中学教学楼不应超过五层。

两排教室的长边相对时，其间距不应小于 25m, 教室的长
边与运动场地的间距不应小于 25mo

36班 20700
25295
|40500j 1.9~2.6

48班 27600
33720

|54000l 2.6~3.4

九年

―贯

制学

校

36 班 12960
16212

33240
1.2 1.5

小学每班 45 生，
初中每班50生。
生均用地面积和

生均建筑面积：小学
阶段参照小学标准，
初中阶段参照初中标
准。

宜设置项目。新建地区可考虑小学、初中合并，设九年一
贯制学校，规模应为36班以上。

若需设置学生宿舍，初中学生宿舍生均建筑面积宜、5.5
宿/生；小学学生宿舍生均建筑面积宜才5 nf/生。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o
教育设施不得与殡仪馆、医院的太平间、传染病院等建筑

毗邻，且不宜与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安看守所、加油站、

变电站、垃圾压缩站、公交首末站等毗邻，与易燃易爆场所间

的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高压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严禁穿越

或跨越学校校园，当在学校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

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要求。

运动场地小学部分不宜少于 11.6 irf/生（中心城区不宜少
于5M/生），中学部分不宜少于10 nf/生（中心城区不宜小于
4.3 nf/生）。

两排教室的长边相对时，其间距不应小于 25m, 教室的长
边与运动场地的间距不应小于25m。

45 班 16200
20265

|41550j 1.5-1. 9

54 班 19440
24318

|49860| L9 ~2.2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H7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教育

频
小学

12班 3780
5076
|9720]

0.5 0.8

每班45 生。

生均用地面积：

中心城区及9.4 nf/生，
中心城区以外地区注

18 nf/生。
生均建筑面积

（不含学生宿舍） 及7

成/生。

原则上应设 24 班以上的小学，旧城区改造项目用地紧张

时允许设12班小学作为下限。

若需设置学生宿舍，小学学生宿舍生均建筑面积宜三5M/
生。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m。
教育设施不得与殡仪馆、医院的太平间、传染病院等建筑

毗邻，且不宜与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安看守所、加油站、
变电站、垃圾压缩站、公交首末站等毗邻，与易燃易爆场所间
的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高压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严禁穿越
或跨越学校校园，当在学校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
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要求。

运动场地不宜少于 11. 6 生（中心城区不宜少于5 M/

生）。
小学教学楼不应超过四层，两排教室长边相对时，其间距

不应小于 25m, 教室的长边与运动场地的间距不应小于25m。

18班 5670
7614

函阻! 0.8 -1.2

24班 7560
10152

19440) 1.2-1.5

30班 9450
12690

还
1.5 ~1.9

36班 11340
15228

29160
1.9~2.2

行政

管理

设施

社区

管理

公共

中心

街道

办事

处

1500 ~
2000

每街道设一处。

宜与其他街道级行政管理、服务和文化、体育、公园设施
集中设置。

宜设于首层；结合其他建筑设置的，应保证首层不少于
400 nf的使用面积，且有对外方便的出入口。

综治

信访

维稳

中心

400 每街道设一处。 宜与街道办事处等集中设置。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M/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筑积建

面

用地

面积

行政

管理

设施

社区

管理

公共

中心

综合

管理

用房

600 ~
1000

每街道设一处。 宜与街道办事处等集中设置。

政务

服务

中心

1000 ~
1500

每街道设一处。 宜与街道办事处等集中设置。

派出

所

户籍

派出

所

3000 每街道设一处。

应规划在主要或次要街道旁，或在可以通汽车的内街，并
保证400~600 irf的独立室外场地面积。若不能满足独立用地，
结合其他建筑设置的应保证首层不少于400 nf的使用面积，且
有对外方便的出入口。

服务

顺

家庭综合服

务中心
2000 3.5 ~10

包括老年人服务中心等设施，其中老年人服务中心建筑面
积300 ~500 nf/处。
行政范围较大、人口分布分散的街可设置分站，总规模不

应小于本设置规模。

医疗

卫生

频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2000 ~
4000

2000 ~
3000

3.5 ~10
宜独立用地。若无法全部设于首层，可将部分业务用房设

于二层，但必须保证首层不少于 400 11f的使用面积，并有方便
的对外出入口，另宜设置垂直电梯。

残疾人康复

服务中心
2000 10

宜设置项目。保障房住区为必设项目。

宜独立设置。

应设在首层并有方便的对外出入口，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要
求。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rtf/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地积用面

文化

体育

公园

文化站
2000 -
2500

1500 ~
2000

3.5 ~10 应专门设置老年人、儿童活动场地。

社区少年宫
1000

2000
3. 5 10 宜与文化站集中设置。

群众性体育

运动场地

1500 ~
2000

10500 ~
40000

3.5 ~ 10
按千人用地面积

300 - 400 nf控制。保
障房住区按上限取值。

宜与文化站集中设置。

宜面临城市道路，以保证疏散与交通。鼓励城市建成区社

区体育公园设置在现有生活区的边角地、建成区闲置地等未利

用地、各类公园的空地。

社区公园 10000
按千人用地面积

1500 在控制。

应满足居民休憩、散步、交往之用，组织好人行与机动车

礴。

管理建筑及游览、休憩、服务、公用建筑用地不宜大于总

用地3%。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nf/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地
积用面

福利

设施

老年人福利

院（养老院）

2700 ~
4400

1900 ~
4000

3 ~5

按千人 2.5 床位
控制规模。建筑面积
不少于 35 rtf/床，用
地面积25 ~30 nf/床。

选址应公共交通便利、环境较好、日照充足、通风良好，
临近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危险品
生产储运、垃圾站、殡仪馆、太平间等邻避设施。规模较大的
居住社区可以几处合并集中设置。

宜独立用地，无法提供独立用地的，宜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服务设施集中设置，但应当独立楼层，功能上既要资源共
享又要相对独立。

二层及以上楼层设有老年人的生活用房、医疗保健用房、
公共活动用房的养老设施应设无障碍电梯，且至少1 台为医用
电梯。

老年人使用的步行道路应做成无障碍通道系统。

市政

公用

邮政所
300 ~
500

1.5 ~3
宜设于临街建筑首层。首层安排确有困难时，可在二层配

置不超过120 -140 irf的建筑面积。宜临宽度大于 15m的道路
设置。

垃圾

压缩

站

2厢
420 ~
460

1200 3 ~7 应独立用地。

用地尽量紧靠主、次干道，方便运输，减少扰民。其用地
内宜设置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小于 5m, 距离其他建筑距离不
宜小于10m。

3 厢
600 ~
640

1600 7 ~10

4 厢
880 ~
1000

4000 10 ~13

应独立用地。压缩车间与绿化隔离带之间宜设置宽度 27m
的环形道路。

用地尽量紧靠主、次干道，方便运输，减少扰民。其用地
内宜设置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宜小于 5m, 距离其他建筑距离
不宜小于10m。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府/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地积一用面

市政

公用

设施

公交

首末

站

半径
500 米
范围
内无
轨道
码
站点

120

回
1200

R丽| 0. 7 ~ 1. 0

宜设置在靠近人流集散点且周边较为开阔的地方。中心城
区内公交首末站宜设置在城市道路以外的独立用地上，用地紧
张时可结合商业、娱乐设施集中设置，宜设于建筑首层。根据
用地情况，可设置2处或以上的居委级公交首末站，或采取独
立用地方式建设公交枢纽。

公交首末站出入口宜设置在次干道或支路上，出入口应分
隔开，出入口宽度应为 7. 5一10米。

240

丽
2400

|3000|
1.0~2.0

450

画
4500

〔550可
2.0~3.0

500

面
5000

国
3.0以上

半径
500米
范围
内有
轨道
交通
站点

120

画
1200

|1500 1.0~2.0

350

屈
3500

〔4500 1
2. 0~3.0

400

网
4000

5瓯 3.0以上

再生资源回
收站

50 3.5 ~10
宜设置项目。宜与垃圾收集站合设，但应相对独立，不影

响垃圾收集站作业。应设于建筑首层，以便民、不扰民为原
贝限 建筑层高不宜超过2层。

商业

服务

设施

农贸（肉菜）

市场

2000 ~
2500

3 ~5

市场应独立用地或结合非居住建筑设置。
市场宜设在运输车辆易于进出的相对独立地段。应保证不

少于1/2 面积设在首层，有方便的对外出入口，且出人口设置
应适应市场人流和货流进出需求，禁止露天设置。



（二）居委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置标准 C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nf/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地积用

面

教育
设施

幼儿

园

6班 1440
1800

|2340
0.3 -0. 6

平均30生。
生均用地面积：

中心城区才10 irf/生，
中心城区以外地区三
13 irf/生。
生均建筑面积 8

nf/生。

原则上应设9班以上幼儿园，居住人口不足时允许设6 班
幼儿园。
幼儿园应有独立用地。户外活动场地生均使用面积宜才4

nf/生。幼儿园生活用房及教学用房不应设在四层及四层以上。
教育设施不得与殡仪馆、医院的太平间、传染病院等建筑

毗邻，且不宜与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安看守所、加油站、
变电站、垃圾压缩站、公交首末站等毗邻，与易燃易爆场所间
的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高压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严禁穿越
或跨越学校校园，当在学校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
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要求。
宜与托儿所合设。其中6、9 班幼儿园中宜加设 1 个托儿

班；12、15、18 班幼儿园中宜加设2个托儿班，设置规模可参
照托儿所相关规范适当增加用地和建筑面积。

9 班 2160
2700

35_10]
0.6-0. 8

12班 2880
3600

4680
0. 8-1.0

15 班 3600
4500

则
L0 1.2

18 班 4320
5400

|702可 1.2~1.5

政理施行管设
居委

管理

中心

社区

居委 200 每居委设一处。

宜与其他居委级行政管理、服务和文化、体育、公园设施
集中设置。
应设于建筑首层。含 15 1rf社区警务室，对于规模较大、

治安复杂的警务区，社区警务室的配置不少于30

社区

议事

厅

100 每居委设一处。 宜与社区居委会等集中设置。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mz/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服务

设施

社区服务站 100 0.6-0.75 宜与社区居委会等集中设置。

星光老年之
家

100 0.6-0.75

选址应公共交通便利、环境较好、日照充足、通风良好，
临近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危险品
生产储运、垃圾站、殡仪馆、太平间等邻避设施。
应进行无障碍设计，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

的规定。
应设于建筑首层且有对外方便的出入口。
允许2 ~3个星光老年之家合设。

物业管理

（含业承员
会）

50

按照物业总建筑
面积的 0.2%配置。

每个单独开发项
目均须配置。

可结合其他建筑设置。

医疗
琏

设施

社区卫生服
务站

300

宜设置项目。

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难以覆盖的区域，设置社区卫生站作
为补充，可结合社区居委会、文化室、老年人服务站点等集中
设置。
全部或1/2以上的面积应设在首层，并有方便的对外出入

口，另宜设置垂直电梯。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疗/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文化、
体育、
公园

文化室

居民健身场
所

200

200
1200 ~
1875

0.6~0.75

0.6~0.75

按千人用地面积

200 - 250 nf控制。保
障房住区按用地面积
的上限控制。

宜与社区居委会等集中设置。

宜与文化室等集中设置。可设于建筑首层架空层。

小区游园

用地N15ha的居住
用地，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云L5 nf；用地25ha
且＜15ha 的居住用地，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NL0
nf;用地＜5ha的居住用
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注0.5 亩。

宜与社区居委会等集中设置；应满足居民休憩、散步、交
往之用，组织好人行与机动车交通。

管理建筑及游览、休憩、服务、公用建筑用地不大于总用
地3%。

利施福设

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

300 ~
800

0.75 ~2
按每千人2 床位

控制，建筑面积不少

于20 nf/床。

选址应公共交通便利、环境较好、日照充足、通风良好，
临近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危险品
生产储运、垃圾站、殡仪馆、太平间等邻避设施。
应进行无障碍设计，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

的规定。
可结合老年人服务中心设置，应符合《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2010〕193 号）。

托几所
600 ~
800

1200 1-1.5
宜与幼儿园合设或附设，一般不独立用地；独立设置时应

保证室外场地。
托儿所生小用房及教学用房不应设在四层及四层以上。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疗/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市政
公用

血

垃圾收集站

150 ~
200

250 ~
300

0.5以下
新建、扩建或旧城改造的居住社区每个居委应设置1 座或

以上数量的垃圾收集站。应独立用地。
收集站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400m, 宜控制在 300m左右，应

选择在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交通便利的区域。
收集站用地内宜设置宽度不小于 2m的绿化隔离带，距离

其他建筑不宜小于8m。
垃圾收集站必须满足垃圾收集小车、垃圾运输车通行、方

便和安全作业要求。

250 ~
300

350 ~
400

0.5-0.75

再生资源回
收点

10 0.48-0.64
宜与垃圾收集站合设，但应相对独立，不影响垃圾收集站

作业。

应设于建筑首层，以便民、不扰民为原则。

公共厕所 100 0. 25 ~0.5

公共厕所宜临宽度大于 15m的道路，宜设于公共建筑首
层。应易于识别，至少应设一个残疾人专用厕位、配置残疾人
通道。男女厕位比例宜按1：L5设置。

鼓励居住社区内设置为区内居民服务的公厕，并设置在公
共空间及容易到达的区域。

商业
服务

蜩

农贸（肉菜）
市场

1000 ~
1500

1 L 5

宜设置项目。
城市边远地段的新区居住人口不足时允许设置居委级农贸

（肉菜）市场。
市场应独立用地或结合非居住建筑设置。
市场宜设在运输车辆易于进出的相对独立地段。应保证不

少于1/2 面积设在首层，有方便的对外出入口，且出入口设置
应适应市场人流和货流进出需求，禁止露天设置。



（三）区域统筹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置标准。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rtf/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医疗

卫生
设施

综合
医院

200床 22000 26000 5 10
建筑面积不少于

110 Ilf/床，用地面积
不少于130 nf/床。

应独立用地，设置于交通方便地段，宜面临两条城市道
路，并应避开污染源和易燃易爆生产、储存场所，远离高压线
路及其设施、少年儿童活动密集场所。

300
600 床

33000 ~
66000

39000 ~
78000

10 ~20

福利
设施

老年人福利
院

7000 9000

按每千人 1.9 床
位控制。
市级老年人福利

院不少于 300 床/处，
按建筑面积不少于 40
面/床，用地面积 50
irf/床设置；
区级老年人福利

院不少于 200 床/处，
按建筑面积不少于35
nf/床，用地面积 45
球/床设置。

应独立用地。

选址应公共交通便利、环境较好、日照充足、通风良好，
临近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危险品
生产储运、垃圾站、殡仪馆、太平间等邻避设施。规模较大的
居住社区可以几处合并集中设置。
二层及以上楼层设有老年人的生活用房、医疗保健用房、

公共活动用房的养老设施应设无障碍电梯，且至少1 台为医用
电梯。

老年人使用的步行道路应做成无障碍通道系统。

市政

公用
W

燃气供应站
200 ~
300

400 ~
500

5

宜设置项目。
宜选择在居民区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应避开地基沉陷、

雷区等不利地形，站址不受洪水、山洪的威胁。
应独立用地。服务半径为 l~3km。
瓶装供应站的瓶库与住宅间距不应小于 15m, 与重要公共

建筑间距不小于25m。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rtf/处） 服务规模
设置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万人）

220kv变电站

10944
8184

(7662)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无并联电抗器室的变电站：征地尺寸（长X宽）宜为 116mx

70.55m（旧城区宜为 116mx66.05m）；建筑尺寸（长x宽x高）宜
为 80. 64mx42. 2mx30mo

(80. 64mx42. 2m)

11153 7995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有并联电抗器室的变电站：征地尺寸（长 X宽）宜为

109. 14mx73.25m；建筑尺寸（长x宽x高）宜为80. 64mx42 2mx
30mo

市政
公用
啦 变电站

标准

变电站
220kv变电站

11025
8184

(8120)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无并联电抗器室的变电站：征地尺寸（长X宽）宜为 116mx

74.5m（旧城区宜为 116mx70m）; 建筑尺寸（长X宽X高）宜为
80. 64mx45. 5mx30mo

(80. 64mx45. 5m)

11234 8431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有并联电抗器室的变电站：征地尺寸（长X宽）宜为

109. 14mx77.25m；建筑尺寸（长x宽x高）宜为80. 64mx45. 5mx
30mo

llOkv变电站
(54mx23m)

2917 3237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征地尺寸（长X宽）宜为78mx41.5m；建筑尺寸（长x宽x高）
够54. 45mx23. 3mxl7. 5mo

nokv变电站
(48mx20m) 2729

2921

(2851)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征地尺寸（长x宽）宜为 73mx40m（旧城区宜为 73mx39m）；

建筑尺寸（长x宽x高）宜为48.4mx20.6mxl8m。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6/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

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政用施市公设

变电站

」

高
电限变站

220kv变电站 10049 7504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征地尺寸（长X宽）宜为n2mx67m；建筑尺寸（长X宽X高）

宜为 81. 24mx49mxl7. 4mo

llOkv变电站 3118 3285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征地尺寸（长x宽）宜为 73mx45m；建筑尺寸（长x宽x高）

宜为 53mx23. 4mxl1.2m。

合建
变电 llOkv变电站 3709 2176

应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合理布局。
征地尺寸（长x宽）宜为62.9mx34.6m；建筑尺寸（长x宽x

高）宜为 51. 4mx23. 6mxl8・3m。

社会停车场/库 3500 5 ~10

可独立用地，也可设于大型建筑地下并应集中设置。

出入口应设于城市次干道、支路上，不应直接与主干道连接。

100-500泊位的停车场（库）车辆出人口不应少于2个；大
于500泊位的停车场（库）车辆出人口不应少于3 个，并应设置

人流专用出人口。各出入口之间净距应大于 15 米。出入口的宽

度，单向行驶时不应小于5m, 双向行驶时不应小于7m。



注：

类别 项目名称

一般规模
（应处） 服务规模

｛万人）

设置

规定
规划设 置要求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普通消防站
2700 ~
4000

4500

6700
应设在辖区内适中位置和便于车辆迅速出动的临街地段，其

用地应满足业务训练的需要。

距医院、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影剧院、商场、体育场馆、
展览馆等公共建筑的主要疏散出口不应小于50mo
辖区内有生产、贮存危险化学品单位的，消防站应设置在常

年主导风向的上风或恻风处，其边界距上述危险部位一般不宜小

市政

公用

设施

消

防

站

特勤消防站
4000 ~
5600

6700 ~
9350

战勤保障消防站
4600 ~
6800

7700 ~
11350

于200m。

消防站车库门应朝向城市道路，后退红线不宜小于15m。
消防站不宜设在综合性建筑物中。特殊情况下，设在综合性

建筑物中的消防站应自成一区，并有专用出人口。

1. 本标准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居住社区（街道级和居委级）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管理。除“宜设置项目”外，其他设施为社区
公共眼务设施必须配置的项目。本标准提供了部分区域统筹级公共服务设施的参考标准，具体设施设置应充分考虑地区实际情况，
按照相关技术规定和主管行业部门标准，以编制专业规划的形式予以统筹安排。

2. 本标准人口规模采用“标准户”的概念，建立公共服务设施与居住开发总量的对应关系。普通住宅取户均 3.2人，人均住宅建筑面
积31nf, 每户 100 nf的住宅建筑面积作为 1 个标准户；保障性住宅取户均 2.5人，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0 6，每户 50 1rf的住宅建筑
面积作为 1 个标准户。

3. 表中带方框线的数值为中心城区以外地区采用的指标。中心城区界定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北二环以南、
黄埔区（除知识城和九龙镇区）。其他地区界定为中心城区以外地区。表中括号内数值为旧城区用地不足时允许采用的指标，中心
藏区旧城区范围包括环市路一恒福路一永福路一越秀区与天河区区界以南一广州大道以西、昌岗路一新港路以北、白鹅潭珠江水道
（鹤洞大桥）一同德涌以东的地区，总面积约54 平方公里。



4. 在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按照每 100 n?住宅建筑面积不少于 11 nf的标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区域统筹级、街道级和居
委级3级，分为教育设施、行政管理设施、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文化体育公园、福利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 8

大类。其中，商业服务设施包括农贸（肉菜）市场及其他商业服务设施；其他商业服务设施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设置，可包括综合

百货、超市、餐饮、中西药店、书报、银行、储蓄所、小型影视厅、电信营业所、美容、综合修理、智意家居、快递服务等，普通

社区按不大于住宅建筑面积的 3.3%进行设置，保障房住区按不大于住宅建筑面积的5%进行设置。
5. 人口规模介于街道级与居委级之间的居住地块，除需配置居委级公共服务设施外，还应根据周边现有配套情况和本地块开发的实际
需求，配置部分街道级公共服务设施；人口规模小于居委级的居住地块，应根据周边现有配套情况和本地块开发的实际需求，配置

部分居委级公共服务设施。

6.街道级公共服务设施宜集中设置，形成街道级公共服务中心。其中，街道办事处、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综合管理用房、户籍派出所、

政务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共同构成街道行政管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共同构成社区医疗卫

生服务中心；文化站、公共图书馆、群众性体育运动场地、社区公园等共同构成社区公共活动中心。

居委级公共服务设施宜集中设置，形成居委级公共服务中心，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议事厅、社区服务站、星光老年之家、社区卫

生服务站、丈化室、阅览室、居民健身场所、小区游园等。

7. 凡属于对外服务功能用房，应设置与封闭小区住户分离的对外进出通道。
8. 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谈施配置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9. 居住社区停车（含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配套应按相关建筑物停车酷建标准设置。
10. 本标准中，“集中设置”是指设施集中布局，便于服务群众，但设施相互独立，规模按本标准栗求进行配置；“合设”是指设施合
并设置，但规模应满足本标准中各原设施的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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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商业商务用地建筑密度、绿地率控制指标表

适用类型 适用范围
地块建

筑密度

地块

绿地率
控 制要求

零售商业用地

餐饮业用地

金融保险业

用地

艺术传媒产业

用地

其他商务设施

用地

i

历史文化保护区 一 —
按《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及各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进行控制

旧

城

区

市级

商业中心

W60% 210%
成片拆除重建地块，按城市更新规划进行

控制

W现状
建筑密

度，且

W50%

N原绿
地 率，

且

N15%

零散拆建地块，按城市更新规划进行控制

区级

商业中心

W45% 芬15%
成片拆除重建地块，按城市更新规划进行

控制

W现状
建筑密

度, 且

W50%

2原绿

地 率，

且

三15%

零散拆建地块，按城市更新规划进行控制

其他地区

W现状
建筑密

度，且

W40%

三原绿

地 率，

且

220%

零散拆建地块，按城市更新规划进行控制

[0

城

区

外

地

区

市级

商业中心
W55% 廿20% 商业中心若能够满足总体绿地率不小于

30% , 且最少应布局1处面积不小于 2hm2
的集中绿地；若不能满足条件，仍按“技

术标准与准则”控制区级

商业中心
≤50% ~25%

其他地区
W40% 235% 建筑面积云20000m2
W40% '30% 建筑面积＜20000m2

旅馆用地
1

―
!
≤40% 及35% 按照“技术标准与准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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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适用类型 适用范围
地块建

筑密度

地块

绿地率
控 制要求

市场

用地

农贸

市场 —— ≤45% 注25% 集中大规模的市场用地, 应布局 1处面积

不小于 Ihmz的开敞空间；市场用地地块内
部必须预留足够的道路广场用地，必须预

留足够规模的地下停车场库规模，且不会

对周边城市交通造成太大影响

大型

批发

市场
— W60% >20%

1. 市、区级商业中心的具体范围应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予以明确划定。
2. 农贸市场是指以农产品批发、零售为主的市场用地，绿地率较高；大型批发市场是专门
经营某个行业产品，带有展销性质的专业性市场，此类市场要求预留大量的交通流线、
人流集散、货物装卸等，建筑密度要求比较大，绿地率不可能太高。新国标中已将大型
批发市场纳入物流仓储用地范困内。

3. 表中“地块绿地率”是指单个项目用地的绿地率。商业区域的整体绿地率，建筑面积在
两万平方米以上（含两万平方米）的，不低于35%；建筑面积不足两万平方米的，不低
于30%。《广州市产业用地指南》对绿地率上限有规定的，遵照执行。

4. 涉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应当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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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工业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控制指标表

类型
容积率

上限

容积率

下限

建筑

密度

上限

建筑

密度

下限

绿地率

工业

园区

位于都会区

的都市工业

园区、高新

技术产业区

4.0 按照《广
州市产业

用地指

南》，分产

业门类分

别控制

50% 30%

工业地块不高于20%,工业地块

以外需设集中绿地或防护绿地，

全区整体绿地率不低于30%

其他工业

园区
3.0 45% 35%

工业地块不高于20%,如生产工

艺有特殊要求，绿地率上限可适

当上浮，全区整体绿地率不低

于30%

工业园区外独立

工业用地
4.0

按照《广

州市产业

用地指

南》相应

指标的

120%控制

45% 35% 不高于20%

注：

1. 本表适用于地块面积不大于 5公顷的地块，如果地块面枳大于 5公顷，或一边长度大于

400 米，应增加道路用地的比例，同时减少建筑密度上限值。

2. 部分行业对建筑密度有特殊要求，确需超出表中上限值的，宜单独论证，并按照法律、
法规和规章有关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规定相应修改规划。

3. 工业园区的范围宜在城市规划中划定。
4. 工业建设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大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严禁

在工业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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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一）旧城区居住建筑间距（L）表

Hi1'示意图

”3H1且26米
^.5x30+
(HL30) x0.339米

*.8x30十
(Hl-30) x0.5

HzI , I.

Hi

>0.3x30+
(Hl-30) xO.I

^.5x30+
(Hl-30 ) x0.3
且218米、<50米

29米南北向 NO.8Hl 且工8米 26米 >O.5H1且比米

南北向 >0.8Hl 且之12米 ，9 米 ^.5111且>9米
>0.8x30+
(HL30) X0.5 213 米

20.5x30+
(Hl-30) xo.3

>0.3x30+
(111-30) xO.l

.a>i3 米

K).5x30卜
(Hl-30) x0.3
且R8米、≤50 米

N13 米

东西向 N0.5IU 且≥6米 >0.3111 且至6米 之6米 >0.5111且之8米
K).5x3g
(Hl-30) x0.3

>03*30+
(H1-30) X。」 ≥9米

25x301
(Hl-30) x0.3
且之18米

么5米
>0.3x30+
(Hl-30 ) xO.l
且多5 米、W50 米

高层板式
（H2）
图例

高层塔式

（H2）

示意图
Hz

?
, JH.I |I

东西向 ^.5H1且≥9米

示意图 上侬

lL ,
1 Ih：

>O.5H1且 米

L二

>0.5Hl n>9米29 米 >O.3H1 K>9 米 >15米
>0.5x30+
(Hl-30) x0.3

>0.3x30+
(Hl-30) x£U
且共5 米、≤50米

>0.3x30+
(111-30 ) xO.l
且N18 米、050米

我3*30+
(Hl-30) xO.l
且以3 米

>0.5x30+
(Hl-30) x0.3
且之18米

加.5X304

(111-30) x0.3
且N18米、≤50 米

r4
Hz H1

J I
Hl

加.3田且之9米 ≥9 米 >O.5H1且之12 米
>0.5x30+
(Hl-30) xo.3

>03x30+
(Hl-30) xoj

且313米
>13 米

次5*30+
(Hl-30) W.3
且工18 米

之15 米

4iH2

L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多、低层（H1） 图例：匚二二| 高层板式（H1） 图例： 高层塔式（H1） 图例:

注:

2.当板式低、多层建筑短边超过 14米.板式高层建筑短边超过 20米以及塔式高层建筑边长超过 40米时，应当按照板式建筑长边计算建筑间距。

2 n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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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地区居住建筑间距(L )表

42 C~~l
不意图

H2 Ha HiHi Hi

N0.8HI 且次 米东西向 >0.5H1 且≥6 米 *米 >O.8H1 且至8米 N9米 >18 米

H2

示意图

H2

南北向 ≥1.1H1 且≥15 米 >0.8Hl 且之9米 >0.5H1且》米 并3 米 >13米

43示意图
H2

东西向 >O.8H1 且之9米 ≥O�5H1 且29米 >9 米 >O.8H1 且N】5 米 村3米 >18 米

示意图

>0.8111且≥9 米 ；对.5日且29米29米 >O.8H1 且≥9米 N18 米

H2 nH:

0H2

*.8*30+
(Hl-30) x0,5

>0.8x30+
(HL30) x0.5

>1.1x30+
(Hl-30) x0.8

>0.5*30+
(Hl-30) x0.3

>0.5x30-«-
( Hl-30) vo.3

多、低层
(H2)
图例

对.5N301

(HI-30) x0.3

且多8米、050米

高层板式
(H2)

图例

加.8*30+

(H1-30) *0.5

注：LH为计算建筑间距的建筑高度。
2，当板式低、多层走筑短边超过 14米、板式高层建筑短边超过 20米以及塔式高层建筑边长超过 40米时，应当按照板式建筑长边计算速筑间距。

>0.8x30+
( Hl-30 ) x0.5
巨≥26米

*.5x3U+
(Hl-30) x0.3
且R8米、40米

>0.8x30+
(Hl-30) xU.5
且≥26 米、≤50 米

>0.8x30+
(Hl-30) xo.5

>0.5x30+
( Hl-30 ) xo.3

且≥26米、40兴

>0.8x30+
( Hl-30 ) xQ.5

且N6米、<50 米

>0.8x30+
(H1-3O) x0.5
且N26米

*.5x30+
(Hl-30) xo.3
且218米

Hi

>0.5x30-
(Hl-30) xOJ

且N18 米

>0.8x30+
< Hl-30) '0.5

巨≥26 米

I 白 ।

''■'I[

[ZZ1
H2

Hi

高层塔式 ！
(H2)

；

图例
:： 示意图

遮挡

被遮挡、
多、低层 (H1)图例： 1 • 高层板式 (H1) 图例： 高层塔式 (H1) 图例：逐

南二响 东西向 南二响 东西向

位于南恻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南北向 ≥I」H1 且之8 米 ≥6 米 >0.8H1 且比米 N0.5H1 且X 米
>1.1x30+
(H1-30) *0.8

》米
之0.8*30+
(Hl-30) xo.5

20.5*30+
(Hl-30) X0.3

名取33+ (H-3O)
如5 且≤50米， 维米

I 1 .

2：

0:

L

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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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民用非居住建筑间距(L )表

H I
Ha Hi

高层塔式
(H2)

>9< ≥9 米 沙来 29米 >O,4H1 且之15 米 到5米 ;K)_3H1 且之13 米 04Hl 且≥15 米 ^.4H1且≥15 米 >0.3Hl 且≥15 米

东西向 29米 ≥9米 ≥9 米 之12 米 K).4H1 且斗5 米 加.3川 且之13 米 多3 米 之04Hl 且之15米 R5米 Xk3HI 且之15 米

南北向 212 米 29 米 29米 29 米 >0.5Hl 且工15 米 >13 米 >O.4H1 且之15 米 >O.3H1 且N13 米 >O.4H1 且士15 米 >13 米

多、低层
(H2)
图例

示意图 I I I 一
］

东西向 >O.4H1且次米 K).3H1且之6米 洪 米

Hal 1— rH
HaL一1 $ 件 工 1— 1 圈

“ D
Hi

Hi
I i
H2 Hi

数Ht

出 I
Hl

>O.4H1 且之8 米 ^.4H1 且之9 米 03Hl 同≥9 米
1

涉米 >0.4H1 巨£12米 之15 米 >C.3H1 �>15 米

南北向 KJ.5H1且≥8米 26 米 >0.4Hl 且>6 米 >O.3H1且≥6米 ≥0.5HI 且≥12 米 29 米 >O.4H1 且≥9 米 >0.3H1 且 米 >O.4H1 且之9 米 沙米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位于南侧 位于东侧

遮挡 多、低层 (H1) 图例； 1 1
割匕而

' 一
东西向

高层板式 (H1) 图例：

南北向 东西向

高层塔式 (H1)

注：1.H为升算建筑间距的建筑高度。高层建筑超过100米的建筑高度部分不纳入计算建筑间距的建筑高度.
2，当板式低、多层建筑短边超过 i4米、板式高层速筑短边超过20米以及塔式高层建筑边长超过40米时，应当按照板式建筑长边计算建筑间距.

图意示

2

!

Ru
r-匚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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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医院等特殊民用非居住建筑主朝向

与相邻建筑的最小间距表

注：本表中“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适用于新建综合医院，不适用于卫生服务中

建筑性质 主朝向最小间距

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 与周边相邻建筑间距不得小于24 米

托儿所、幼儿园生活用房 与其他建筑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18 米

学校教学楼 长边与周边相邻建筑间距不得少于25 米

心等居住区公建配套项目以及旧城区内已建成的医院改造项目。

附表八

建筑工程最小退界距离规定

注：表中H为升算建筑间距的建筑高度。

建筑层数 居住建筑（米） 非居住建筑（米）

主要朝向

高层 12 12

低、多层 NO. 3H且26 NO. 3H且》6

次要朝向

高层 10 12

低、多层 NO. 25H且N4 mo. 25H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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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建筑工程临道路、蓝线、绿线

退让（D）规定

类 别

退让距离D（米）

旧城区
其他地区

民用建筑

工业

建筑HW24 米
60米阳
>24米

Hm60米 HW24米
60米>H
>24米

HM60米

一般

城市

道路

退让

标准

道路红线宽

240米
D》8 D>10 DN15 D^IO DN15 D/20 D/10

15米〈道路红线

宽<40米
D^5 D>8 DN13 D》8 D^10 D^15 D才8

道路红线宽

W15米
D>3 DN5 D才10 Dn5 D才8 DN13 DN5

特殊

道路

退让

标准

城市高架路

主线边缘线
DN20

城市高架路

匝道边缘线
D^15

立交规划红

线、边缘线
Dn20 DN30

城市快速路及

对外出口公路
DM20 D扭30

环城高速公路 D/50 D/50

对外出口高速

公路
D注100 D^lOO

蓝线 D^6 DmlO

绿线 Dn6 D^10

注：

1. 表中H为计算建筑间距的建筑高度。
2. 建筑退让距离是指建（构）筑物外墙勒角以上外墙表面至道路规划红线、边缘线、蓝线、
绿线之间的距离。当绿线进入城市道路、河涌、铁路、高压走廊退让范围时，可不再按

绿线退让标准退让。

3. 建筑退让距离应同时满足道路及高架路、立交的退让标准。
4.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规划以及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 270 —



附表十

建筑工程临铁路边轨中线

退让（D）规定

建筑物性质

铁路等级

油库、加油站、

煤气站等（米）

其他建筑

（米）

主干线 DN50 D»25

支线、专用线 DM50 DN15

高速铁路 D》50 D^50

附表1

建筑工程临架空电力线导线边线

退让（D）规定

注：在厂矿、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建筑工程临架空电力线导线边线的退让距离可以略小于上述

规定，但最小不得小于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弧垂及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离

建筑工程的安全距离之和。

电压等级 水平退让（米）

0.1—1万伏 D、5

3. 5—11万伏 D\10

15.4—33万伏 DM15

50万伏 D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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